阿里山林業鐵路保安裝置施工許可證           （附件1）
   致           站長               施工負責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

  現場聯絡人電話                 施工負責人電話                 
	日期
	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 編       號
 (由車站填寫)
	    站      號

	工作開始
時刻
	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時      分

	工作完成
預定時刻
	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時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

	工   作   概   要

	


註1.編號原則：站名-年-月-流水號   例如 北站1080301號
 2.本表與保安裝置保修工作紀錄簿一併保存。
	

	阿里山林業鐵路       編號：
                 施工許可證                      站填發

	施工地點
	站外
	     站 至       站間
     公里     公尺 至        公里     公尺

	
	站內
	第             股線
	轉轍器
停用
	       號

	工作核准
時間
	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
	填發站長
(簽名或蓋章)
	

	工作完成
時間
	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
	施工負責人
(簽名或蓋章)
	單位：
姓名：

	備註
	1. 本證施工負責人應妥為保管不得遺失或損毀。
2. 工作結束施工負責人應將本證交還站長存查。
3. 本證應保管一年。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 3.本表應保存一年。
